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司法官訓練規則第十九條修正條文對

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廢止受訓資格：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二十八條第一項所

列情事之一。 

二、未依規定申請延期

報到或申請未准而

未依規定報到。 

三、學業成績中學科成

績或學習成績不及

格、第一階段擬判

測驗達二分之一以

上科目、第一階段

法律課程考試成績

達二分之一以上科

目、第三階段擬判

測驗成績達二分之

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或第二階段院檢學

習經指導法官、檢

察官評分不及格，

其不及格之學習期

間累計達二分之一

以上。 

四、學員品德學識成績

不及格。 

五、經核定重新訓練人

員未於第十七條第

三項所定期限內申

請重新訓練。 

六、重新訓練後仍有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項應予重新訓練

之情形。 

七、請假除因公假、婚

第十九條  學員有下列情形

之一者，廢止受訓資格： 

一、公務人員任用法第

二十八條第一項所

列情事之一。 

二、未依規定申請延期

報到或申請未准而

未依規定報到。 

三、學業成績中學科成

績或學習成績不及

格、第一階段擬判

測驗達二分之一以

上科目、第一階段

法律課程考試成績

達二分之一以上科

目、第三階段擬判

測驗成績達二分之

一以上科目不及格

或第二階段院檢學

習經指導法官、檢

察官評分不及格，

其不及格之學習期

間累計達二分之一

以上。 

四、學員品德學識成績

不及格。 

五、經核定重新訓練人

員未於第十七條第

三項所定期限內申

請重新訓練。 

六、重新訓練後仍有第

十七條第一項、第

二項應予重新訓練

之情形。 

七、請假除因公假、婚

一、因「性別工作平等法」

業於一百十一年一月十

二日第十五條第五項修

正陪產檢及陪產假規

定，爰配合修正第一項

第七款，將陪產假修正

為陪產檢及陪產假。又

為利區分該款請假假

別，將「分娩」及「流

產」等文字修正為「娩

假」及「流產假」，並調

整文字順序。 

二、第二項及第三項未修正。 



 
 

假、喪假、產前假、

娩假、流產假、陪

產檢及陪產假、重

大傷病或其他不可

歸責事由外，合計

達全期訓練期間五

分之一。 

八、訓練期間曠課時數

累計達課程時數百

分之二點五；或訓

練期間達二十四週

者，其曠課時數累

計達二十小時。 

九、訓練期滿獎懲相互

抵銷後，累積達一

大過。 

十、考試時以詐術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發生

舞弊情事，情節嚴

重，有具體事證。 

十一、關說案情，情節

嚴重，有具體事證。 

十二、其他足認為品德

操守不良，情節嚴

重，有具體事證。 

有前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情形之一者，應由

本學院函送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廢

止受訓資格。 

有第一項第三款至

第十二款情形者應經司

法官訓練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由本學院函送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核定廢止受訓資格。 

假、喪假、產前假、

陪產假或分娩、流

產、重大傷病或其

他不可歸責事由

外，合計達全期訓

練期間五分之一。 

八、訓練期間曠課時數

累計達課程時數百

分之二點五；或訓

練期間達二十四週

者，其曠課時數累

計達二十小時。 

九、訓練期滿獎懲相互

抵銷後，累積達一

大過。 

十、考試時以詐術或其

他不正當方法發生

舞弊情事，情節嚴

重，有具體事證。 

十一、關說案情，情節

嚴重，有具體事證。 

十二、其他足認為品德

操守不良，情節嚴

重，有具體事證。 

有前項第一款及第

二款情形之一者，應由

本學院函送公務人員保

障暨培訓委員會核定廢

止受訓資格。 

有第一項第三款至

第十二款情形者應經司

法官訓練委員會審議通

過，並由本學院函送公

務人員保障暨培訓委員

會核定廢止受訓資格。 

 


